附件2

关于《北京市政务服务场所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政务服务场所是履行“四个服务”职责的重要平台，是服务群众和企业的重要窗口。近年来，国家先后出台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、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等文件，对优化政务服务、提升行政效能提出一系列决策部署，也对政务服务场所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。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各级各类政务服务场所建设管理，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，持续擦亮“北京服务”品牌，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牵头对《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京政发〔2016〕64号）进行修订，形成了《北京市政务服务场所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在《办法》起草过程中，市政务和数据局组织开展了调查研究，广泛吸取外省市相关做法，征求了各区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的意见，通过座谈会形式征求了部分群众企业代表、领域专家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7章59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总则7条。明确修订目的依据、政务服务场所概念、适用范围、职责分工、工作原则，并对政务服务场所转型升级集约化建设、防止“面子工程”等提出要求。
第二章标准化建设9条。从规划布局、功能分区、窗口设置等，提出统一建设标准。包括规划建设布局，规范名称标识、对外服务时间，设置咨询服务电话，合理设置功能分区，按需设置并动态调整服务窗口，加强无障碍、适老化等暖心服务以及国际语言环境建设，推进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等内容。
第三章规范化管理17条。围绕基本服务制度、全流程服务规范，提出规范化管理要求。包括事项集中进驻，实行首问负责、一次性告知、限时办结基本制度，规范预约、咨询、受理、审查、决定、结果送达等全流程管理，规范受理前服务、审批专用章使用、工作人员与办事人接触交往，加强中介服务管理等内容。
第四章便利化服务8条。围绕优化业务流程、深化数据共享等方面，提出便利化服务要求。包括推动“一件事”进驻政务服务场所，推动事项下沉镇街、服务进驻园区等，推动电子证照广泛应用，推行“容缺受理+告知承诺”办理模式，按需开设远程虚拟窗口，推动京津冀一体服务和京雄政务服务同城化，探索提供增值化服务，推进数智化服务等内容。
第五章人员管理10条。围绕审批人员、窗口人员，提出进驻人员管理要求。包括明确审批人员进驻要求，加强进驻人员教育管理，科学核定窗口人员数量，健全业务培训制度，推行窗口人员等级认定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。
第六章监督保障7条。围绕内外部监督、设施设备配备等方面，提出监督保障要求。包括健全接诉即办机制，开展日常监督检查，实施政务服务场所运行管理监测，加强违规处理，按需配备设施设备，强化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等。
第七章附则1条。明确《办法》施行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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